
冲动是魔鬼。夫妻吵架有很多方式纾
解情绪，但有些人却要赌气，选择了极端解决
方式。

1月11日20时38分，通辽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科尔沁大队大林中队执勤民警在大林镇

市场门前开展夜查，一辆白色轿车飞快地向
卡点驶来。执勤民警将车拦下后，驾驶人包
某某身上传来浓浓的酒味，包某某下车后，更
是语出惊人：“我喝酒了，能不能拘留我？”经
民警对包某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包某某

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250mg/100ml，达到醉酒
驾驶的标准。

据包某某供述，他与老婆吵架后，故意喝
酒开车上路。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交警提示：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

赌气，去做违法的事。故意喝酒驾车出行，既
不利于解决问题，还害人害己，给家庭造成损
失。远离酒后驾驶，不仅驾驶人需要铭记于
心，亲朋好友间也要相互提醒。

（刘文超）

夫妻吵架情绪失控 酒驾被抓全凭冲动

飞速急驶闯红灯
受伤还要担全责

1月9日16时，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新
宝拉格镇宝格都路与新宝拉格街交叉路口，
一辆电动自行车飞速闯过红灯，与正常通行
的一辆小型汽车相撞。

路面监控记录下了这惊险一幕。视频
显示，白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十字交叉路
口时，眼看路口红灯亮起，不顾自身安危急速
行驶。万万没想到，冲到十字路口中央时，与
由东向西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双方车
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白某自己也受了
轻微伤。经询问得知，白某因着急回家取东
西，一心只想快点到家，没想到这一着急就闯
了红灯，出了事故。

经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镶黄旗
大队交警现场勘查，并调取监控视频后发现，
白某驾驶电动车闯红灯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
信号通行。”因此，白某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
责任，不仅要承担自己的医药费，还要赔偿对
方车辆的修理费。

交警提示：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
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都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确
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电动车驾驶人要提高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毕竟发生事故时，
电动车是比较容易受伤的一方，但如果是因
为自己的责任造成了事故，所受的伤害和经
济损失都要由自己承担。 （萨仁满都拉）

酒驾换座躲检查
蒙混过关行不通

家人团圆、朋友聚会，免不了喝点酒，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道理谁都懂，但
还是有人当耳旁风，凭借各种理由，上演“花
式”避查。

1月11日15时，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奈曼旗大队新镇中队民警在辖区巡逻防控
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距警车50余米的地方
停下来，驾驶位上的红衣男子迅速下车坐进
了车辆后排，觉察异样的民警随即上前查看
情况。当民警到达车辆旁边的时候，看到红
衣男子竟从副驾驶位下车。民警询问男子是
否有驾驶证时，男子慌乱地指着媳妇说：“她
开车，她有证，我没证。”眼看男子想蒙混过
关，民警告知他刚才的操作已被全程摄录到
执法记录仪了，男子见“计谋”被识破，只得承
认了刚才酒后驾驶车辆的事实。民警对其进
行 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为 52mg/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同时，民警

核查得知该男子是有机动车驾驶证的，他称
自己无证是想“证实”自己没有驾驶车辆。

后经询问得知，男子是在老丈人家喝的
酒，平常也不怎么开车，以为在乡间道路行
驶，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便心存侥幸驾车上
路，没想到半路被查获。

执勤民警对男子酒后驾车及试图躲避
检查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
条规定，对男子做出了罚款 1500 元、驾驶证
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交警提示：酒驾害人害己，自欺欺人更
是错上加错。广大驾驶人要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拒绝酒驾，安全驾驶。 （申丹）

醉驾无证同样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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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 15 时 53 分，乌兰察布丰镇市
张某某驾驶一辆红色出租车由东向西经
过十字交叉路口后，随即掉头右转进入新
城湾路，然而没等车身摆正，驾驶人又马
上进行了第二次掉头。恰逢此时，一辆白
色轿车由北向南通过该路段，躲闪不及，
两车发生碰撞，造成了交通事故。

“当时看到路边有人好像要打车，着
急掉头，根本没顾上观察路况，真是不应
该。”事后，出租车驾驶人张某某后悔地
说。

经事故民警调查认定：当事人张某某
违规驾驶，在双实线路段掉头，与对向车
道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是造成此次事故

的原因，应承担全部责任。
交警提示：开车上路一定要严格遵

守交通法律法规，不论是转弯、掉头，还
是 变 道 ，一 定 要 仔 细 观 察 前 后 左 右 路
况。关乎生命安全的事，一刻也不能松
懈。

（宋国鑫 施亚琴）

一时侥幸醉酒驾驶 回家过年耽误行程
1月18日20时，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开发区大队在辖区创业大道开展酒醉驾专项
整治夜查行动时，在对一辆辽A号牌的小型
轿车进行检查时，驾驶人芮某某酒气明显，执
勤民警让其下车接受检查，驾驶人芮某某坦

言：“确实喝了两杯白酒，感觉没喝多啊。我
老家是辽宁的，可能不能回家过年了。”

民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162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后经
血液检测，驾驶人芮某某的血液鉴定结果为

177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开发区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对芮某某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吊销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并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交警提示：酒驾、醉驾伤人害己，尤其邻

近新春佳节，不要因一时侥幸，酒后开车上
路，而错过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申丹）

近日，一网红为了追求点击量，拍了
一条短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没想到视
频没“火”起来，却引来网友的举报。

近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兴
和县大队收到网友举报称：“有人在网络
发布视频，视频中的驾驶人不但未佩戴安
全头盔，还违法载人，请交警及时查处这
种行为。”

兴 和 县 大 队 第 一 时 间 对 举 报 视 频
进行了核实。短视频显示 ，5 名男子驾
驶两辆二轮电动车，存在未佩戴安全头
盔，并搭载多人等多项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这条视频发布后，给社会造成不良
影响。

1 月 19 日，民警联系到视频发布者，
对视频所涉及的交通违法行为作了普法

讲解，就传播不文明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教育。视频发布者深刻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并将视频删除。

交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拍摄
上传交通违法行为的视频，必然要受到法
律的制裁。为了您及他人的安全，请遵章
守法，安全出行。

（杨波）

发布视频“炫车技” 违法行为受惩治

近日，乌某与朋友喝完酒后，便心
存侥幸驾车上路，当行驶至锡林郭勒
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中心十字路口
时，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乌某自知酒
驾理亏，赶忙报了警。当民警赶到现
场进行调查时发现，乌某醉酒驾驶机
动车撞上了无牌无证驾驶摩托车的阿
某。

民警对乌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为 146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阿某也追悔莫及，由于没有取得驾驶
证，被醉酒驾驶的人撞了，还要承担同
等责任。

醉酒驾驶的乌某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之规定，不仅被吊销驾驶证且五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要承
担一部分赔偿。无证驾驶的阿某，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不仅被处以罚
款 1000 元，还要承担交通事故导致的

“皮肉之苦”。
交警提示：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均

属违法犯罪行为，预防永远胜于补救，
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漠视法规和生命
安全的借口。

（白鼎文）

出租车任性掉头 酿事故后悔不迭


